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二十七次会议材料


关于2024年区级财政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
——2024年12月31日在区六届人大常委会27次会议上
天元区财政局  张珈铭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根据《预算法》《株洲市天元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区级政府预算审查监督办法》及有关规定，现将2024年我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方案及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报告如下,提请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一、新增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经省政府批准，我区2023年末政府债务限额98261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510559万元，专项债务472060万元）。2024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区新增债务限额350700万元，（其中：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21000万元，新增专项债券329700万元）。按照中央关于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于上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加上当年新增债务限额的规定，截至2024年12月底，我区政府债务限额为132971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531559万元，专项债务798160万元；根据湘财预〔2024〕276号文件，已收回结存专项债务限额3600万元）。
2023年末政府债务余额972563万元（其中：一般债务510550万元，专项债务462013万元）；2024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区新增债务限额350700万元（其中：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21000万元，新增专项债券329700万元）；2024年债务还本支出1168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1680万元，专项债务10000万元），截至2024年12月底，我区政府债务实际余额为1311583万元（其中：一般债务529870万元，专项债务781713万元），控制在省核定的债务限额以内。
二、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安排原则及建议方案
2024年四季度，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一揽子财政增量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财政厅下达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3.44亿元（一般债务1.8亿元，专项债务1.64亿元），下达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地方债务限额16.08亿元，合计19.52亿元。根据湘财预〔2024〕276号和湘财预〔2024〕328号文件要求，我区新增债务限额安排坚持以下原则：一是一般债务限额用于提高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统筹用于符合条件的政府投资项目以及消化政府拖欠企业账款。二是专项债务限额用于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按文件要求聚焦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根据以上安排原则，对2024年新增债务限额建议安排如下：
（一）地方一般债务限额安排情况
2024年，地方一般债务限额18000万元。根据湘财预〔2024〕276号文件要求，建议安排以下项目：北师大回购项目5500万元，湘江风光带城市段3000万元，湘江防洪景观道路雷打石段建设资金4008万元，珠江北路等建设资金1250.998万元，珠江北路三四街区建设资金600万元，莲花中学建设资金520.261万元，长沙市一中建设资金500万元，雅礼学校建设资金500万元，石三门大道495.7万元，S329道路提质改造300万元，石三门大道和月福大道经费300万元，泉丰学校建设资金177.051万元，X026提质改造工程183.9万元，C315提质改造工程135.5万元，规划60路137.07万元，污水处理厂建设100万元，群丰高台岭渠道水毁修复工程、河西保护圈新马段堤防修复项目、2019年度水毁修复工程（七0高排渠道修复）项目107.95万元，X008线大修工程（株雷路）63.05万元，规划60路抢险工程59.62万元，印象路项目35.49万元，河西海事码头项目25.41万元（详见附件1）。
（二）地方专项债务限额安排情况
2024年底，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限额177200万元（含结存限额16400万元）。根据湘财预〔2024〕276号和湘财预〔2024〕328号文件要求，建议安排置换高科集团14笔隐性债务32199万元，置换天易集团10笔隐性债务145001万元（详见附件2），置换后隐性债务余额为687790万元。
三、关于增加湖南高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相关事项
根据《书记专题会议纪要》（株高天工常纪〔2024〕3号）、《工委委员、区委常委会会议纪要》（株高天工常纪〔2024〕22号）以及《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湖南高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决定》（株高政函〔2024〕32号）会议纪要和文件精神，为全力支持高科控股做好增信评级工作，进一步增强高科控股公司实力，原则同意将高科控股实缴注册资本金由30亿元增加至36亿元，2024年完成货币注资不低于3亿元，株洲高新区管委会作为出资人拨付3亿元货币资金作为实缴注册资本金，本次实缴注册资本后，实缴资本由30亿元增加至33亿元，出资时间为2024年12月31日之前。2024年12月23日，株洲高科集团通过上交收入3.08亿元，通过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支出3亿元，实现株洲高新区管委会对高科控股的资本金注入。
四、2024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2024年，年初区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72700万元，第一次预算调整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75700万元。此次建议调增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务收入18000万元，调整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为493700万元。
2024年，年初经区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安排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60545万元，第一次预算调整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363545万元。此次建议调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8000万元，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0000万元，调整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为411545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2024年，年初区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70761万元，第一次预算调整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423261万元。此次建议调增政府性基金收入30800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债务收入177200万元，调整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为631261万元。
2024年，年初经区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234247万元，第一次预算调整后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386747万元。此次建议调增地方政府其他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77200万元；为加强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结合当年实际支出情况，建议调出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30000万元，调整后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为563947万元。
因2024年各项数据决算数还未确定，对于预算执行其他需要调整事项，将结合2024年财政结算情况，对2024年区财政预算进行全口径预算调整，届时将按规定再次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2024年区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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